
附件 2

各类供水类型定义

1.城市公共供水是指城市（中心城区、城市副中心、郊

区新城及开发区）自来水供水企事业单位以公共供水设施及

共有供水设施，向城市生活、生产及公共服务和其他各项建

设提供用水。

2.城市自建设施供水是指城市（中心城区、城市副中心、

郊区新城及开发区）的用水单位（户）以其自行建设的供水

设施、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本单位或者附带向周边单

位、居民提供生活、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用水。

3.二次供水（加压调蓄设施）是指城市地区（中心城区、

城市副中心、郊区新城及开发区）的单位或者小区使用储存、

加压等设施，将城市公共供水或者自建设施供水经储存、加

压后供给用户使用的形式。一般分为水箱式供水、无负压供

水。

4.乡镇公共供水是指城市范围以外的自来水供水企事

业单位以公共供水设施及共有供水设施，向村镇居（村）民

和企事业单位提供生活、生产及公共服务和其他各项建设用

水。

5.村庄供水是指以行政村为单元，由所在村委会自行建

设（或管理）的供水设施、供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向本行政

村居民或者附带向周边单位提供生活、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

用水。



6.农村自建设施供水是指在城市范围以外的用水单位

（不包括村委会）以其自行建设的用水设施、管道及其附属

设施向本单位或者附带向周边少量单位、居民（村民）提供

生产、生活和其他各项建设用水。

7.分散供水是指分散居户直接从水源取水，无任何设施

或仅有简易设施的供水方式。


